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

漯政办〔2005〕45号
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,高新区管委会,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,直属及驻漯有关单位:
　　为全面提高我市森林火灾的综合防控能力,有效保护林木资源和人民财产安全,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(豫政办〔2005〕24号)要求,现就加强我市森林防火工作通知如下:
　　一、提高认识,增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
　　森林防火是国家防灾减灾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加强生态建设、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,是事关人民财产安全和改革、发展、稳定大局的重要公益性事业。当前,随着我市造林绿化事业的快速发展,全市森林防火任务日益艰巨,特别是“三夏”“三秋”季节因焚烧秸秆烧毁林木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依然存在。对此,各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,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,把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作为践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“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”的一项重要内容,摆上议事日程,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紧抓好。
　　二、建立健全组织体系,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管理水平
　　各县(区)、乡(镇)要建立由政府首长任指挥长、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护林防火指挥部,并设置办公室,各县(区)要确定2-3名专职人员,各乡(镇)确定1-2名专(兼)职人员,负责护林防火办公室的日常工作,形成健全稳定、高效精干、信息畅通、反应快捷、保障有力的组织指挥体系。要高度重视森林消防义务突击队建设,切实做到规范管理,强化训练。各乡(镇)要以乡(镇)青年干部职工为主,组建起10-20人的森林消防义务突击队。各行政村要明确一定数量的专职护林人员,分片包干,加强巡逻护林,及时制止焚烧秸秆等不良用火行为,重点区域要严密设防,死看死守。要充分发挥消防义务突击队在扑火中的重要作用,配备必要的扑火机具,定期进行扑火技能和安全知识培训,不断增强扑火力量。市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明确2-3名专职工作人员,加强对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的指导、检查。
　　三、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,加快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
　　各县(区)政府要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,并列入同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计划;各县(区)财政部门要将森林防火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、森林火灾预防资金、扑火装备及森林消防队扑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,林业部门的生态效益补偿金优先用于森林防火建设;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森林防火配套资金,每年每公顷林地落实森林防火投入不少于0.75元,保障森林防火资金足额到位,充分发挥效益。各县(区)要结合实际,积极探索和建立森林防火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多主体的社会化投入机制。按照森林防火费用由政府投入为主、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,探索森林火灾有偿防控和救助模式。
　　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并完善森林防火政策,对执行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的各种森林消防车辆,税务部门免征车辆购置税;交通部门免收养路费和车辆通行费(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);广播电视、宣传部门要将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,免费播放公益性森林防火广告、森林火险预报;森林消防部门要密切配合、及时出警,将火灾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。
　　四、加强法制建设,建立森林防火奖惩机制
　　要加大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。对火灾案件坚决做到“四不放过”(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)。要结合“四五”普法规划,采取多种方式,坚持不懈地深入宣传防火法律法规,提高全民的森林防火法制意识,不断推进森林防火的法制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进程。要建立森林防火安全督查制度。各县(区)政府应适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森林防火工作督查,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治理,禁止在林下堆放秸秆,“三夏”“三秋”期间要在农田林网、通道林木、片林周围设置隔离带,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要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、火源管理、防扑火预案、森林火灾报告等制度,促进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。建立森林火灾事故责任追究制度。加大森林火灾事故责任追究力度,对不履行森林防火职责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;对因玩忽职守、失职、渎职以及措施不落实造成重特大焚毁林木事件的,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　　五、加强领导,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
　　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。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森林防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分管负责同志是主要责任人,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具体责任人。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的具体要求:一是乡级以上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及其办事机构健全稳定,高效精干;二是各县(区)森林防火指挥部要明确其成员的森林防火责任区,签订防火责任状,加强对火灾预防工作的领导,并经常深入责任区督促检查,帮助解决实际问题;三是各县(区)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同级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,纳入当地林业和生态建设发展总体规划;四是各县(区)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;五是一旦发生森林火灾,有关领导及时深入现场组织指挥扑救。各县(区)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,通力合作,认真履行职责,共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,真正建立起群众广泛参与、社会积极支持、部门齐抓共管、政府全面负责的森林防火工作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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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○○五年六月十二日

